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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厕所革命”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广州上半年新建公厕 109座、升级改造 208座

治城相鉴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 通讯员
成广聚、 李寅子、 吕国良报道： 7 月 12
日， 记者自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获悉， 该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将 “深化
‘厕所革命’ 提高公厕管养水平” 作为全
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重点民生
项目之一， 扎实推进新一轮 “厕所革命”
开展。 上半年全市新建公厕 109 座、 升级
改造 208 座， 持续巩固、 推进 “厕所革
命” 成果， 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天河：
公厕品质提档 软硬件均升级

通过 “新建一批、 开放一批” 两项
措施， 天河区公厕数量大幅提升。 据统
计， 2018 年以来， 截至今年 6 月， 天河
区已新建、 改建公厕 249 座， 1256 座厕
所上线 “公厕云平台” 共享， 实现一键
导厕服务。 中心城区基本实现步行 15 分
钟找到厕所的目标。

天河区在公厕改造中使用互联网 、
物联网技术和自动感应设备， 在改善如
厕体验的同时彰显科技、 绿色、 生态新
理念。 据悉， 目前天河区已建成 12 座示
范性公厕， 实现了自动冲洗厕位、 自动
冲洗地面、 自动送风除异味、 自动调节
灯光、 自动播放音乐， 其中 6 座公厕还

具备视频公益广告播放功能。
在满足基本如厕需求基础上， 天河

区还在不断拓展、 延伸、 细化公共服务
内容， 继而固化为实用、 温馨、 文明的
功能标准。 据悉， 天河区通过编制 《天
河区公共厕所建设管理规范》 《天河区
公厕养护规范和标准》 规范保洁作业流
程， 同时开展公厕建设管理和养护培训，
细化服务内容 ， 对保洁工序细化到洗 、
拖、 擦、 吸、 刮等操作环节， 工作考核
评价推行 “十无十洁” 的天河标准。

南沙：
外观设施齐抓 服务管理提升

南沙区公厕外观设计结合岭南文化与
滨海旅游特色，实现一厕一景，与周边环境
交相辉映。 硬件上采用了自动冲洗保洁、负
压除臭、 无水生态处理和循环利用等新技
术、新工艺保障设施到位。 公厕室内通过摆
放绿色植物、燃点卫生香、悬挂美观字画、
播放温馨音乐、 部分公厕配置空调等方式

带给市民们不一样的如厕感受。
南沙区新建公厕已配置无障碍卫生

间、 母婴间等人性化设施。 预计 11 月份
前， 全区 84 座环卫公厕全面配建无障碍
设施， 规范设置无障碍通道和扶手， 建
设独立的残疾人厕位间或第三卫生间 ，
给特殊群体送去关爱。

据悉， 目前南沙全区一类公厕实现
24 小时开放、 二类公厕不少于 16 小时
开放、 乡村公厕不少于 12 小时开放， 并
落实了专人保洁或专业队伍巡回保洁的
工作要求。 在全区环卫公厕中安装厕纸
机， 通过扫码取纸， 免费为如厕群众提
供厕纸和洗手液， 完善人性化服务设施
配置，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让市民游客
“如厕难” 等问题得到突破性缓解。

记者获悉， 按照计划， 广州市今年
将完成提升改造环卫公厕 162 座、 旅游
厕所 6 座、 乡村公厕 264 座 、 医院公厕
78 座 、 农贸市场公厕 90 座 ， 其他公厕
117 座 。 今年 4 月初以来 ， 市城管部门
对全市公共厕所室内室外无障碍通道 、
扶手、 洗手盆、 坐便器等无障碍设施建
设情况开展摸查， 督促成员单位对设施
缺失、 轮椅坡道不符合要求等 152 宗问
题进行整改， 切实提升公厕无障碍环境
品质， 实现公厕无障碍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

拆除为主，没收、纳入监管为辅

汕头对违法建设实施分类处置
广东建设报讯 为进一步深入稳妥

推进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 近日， 汕
头市自然资源局 、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 、
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印发
了 《汕头市违法建设分类处置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
适用于汕头全市违法建设清查整治工作，
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指导意见》 提出， 要从严打击违
法建设行为， 按照 “管住现在、 规范未
来、 遏制增量、 消化存量” 的原则， 违
法建设的处置以拆除为主， 没收、 纳入
监管为辅。

坚决拆除类：

———位于生态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 风
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公园、 湿地等
生态敏感区域以及城市主次中心、 城市
出入口等城市景观敏感区域的；

———占用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建
筑控制红线、 供水、 供电、 供油、 供气、
通信、 工业管道等公共基础设施用地以
及在已征土地上抢建、 加建， 影响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落实的；

———影响 “三旧” 改造 、 城中村改
造、 棚户区改造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以及占用道路 （含主次干道、 内街小
巷、 人行道等）、 绿地、 广场等公共空间
或小区业主共有场地；

———影响公共卫生、 公共安全 、 城
市交通等公共利益的；

———影响消防 、 防汛 、 人民防空 、
机场净空、 防灾抢险、 国防等设施的正
常运作及应急通道通行的， 对城市安全
构成威胁的；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无法整改

消除以及影响规划实施且无法改正等情
形的；

———严重违反土地管理、 城乡规划、
军事保护、 农业农村、 交通运输、 水利、
生态环境、 应急管理、 林业等法律法规
应当拆除的；

———市、 区 （县） 政府认为应当拆
除， 且依法可以采取拆除或者没收方式
处置的违法建设。

没收处置类：

———对符合 《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
划条例》 第九十六条规定， 拆除可能影
响相邻建筑安全、 损害无过错利害关系
人合法权益， 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的， 或者违法建筑与合法建筑整体
施工并在建筑结构上具有整体性， 拆除
违法建筑将严重影响合法建筑结构安全
的；

———用于市政服务设施等公共服务
和管理需要的；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纳入监管类：

●一般违法建设
———对属 2016 年 7 月 7 日前建设的

国有建设用地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厂房 、
先进制造业厂房、 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工
业厂房， 纳入监管。

———对属 1990 年 4 月 1 日前有合法
的国有建设用地手续但无合法报建手续
的违法建设， 纳入监管。

———对属 2008 年 1 月 1 日前有合法
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但无合法报建手续
的违法建设， 纳入监管。

———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但已取
得合法报建手续的违法建设， 纳入监管。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
进行建设， 但是可以通过变更相关规划
许可、 改建或者部分拆除达到与许可要
求一致的， 纳入监管并要求其及时进行
变更、 改建或部分拆除完成处置。

●农村村民住宅的违法建设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已建成的农

村村民住宅， 有集体土地使用证或按照
村民组织法规定的公开决策程序安排给
本村村 （居） 民的， 纳入监管。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已动工建设
但未完工的农村村民住宅， 有集体土地
使用证或按照村民组织法规定的公开决
策程序安排给本村村 （居 ） 民的 ， 6 层
（含 6 层） 以下部分纳入监管， 6 层以上
部分予以拆除。

———当事人为居住需要建设，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乡规划及一户一宅
要求、且对周边区域的规划建设和利害关
系人不产生影响的农村住宅，纳入监管。

———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但
超过农村村民住宅批准用地面积的违法
建设， 属于因住宅结构原因不宜拆除的，
纳入监管。

———属农村低保户、 无房户 、 危房
户等特殊困难家庭的居住类违法建设 ，
或因自然灾害灭失在原址新建或者异地
重建的房屋， 其违法建设拆除后无房居
住的， 纳入监管。

———2016 年 7 月 7 日前集体建设用
地上村 （居） 民委员会 （集体经济组织）
集中建设的农村村民住宅， 不存在严重
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不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纳入监管。

●公共服务设施的违法建设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本村集体建设

用地、 留用地范围内建造用于村集体公益
事业或者公共活动场所的建筑，纳入监管。

———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社会安全等公共突发事件所需建设的建筑
纳入监管，在完成应急任务后予以拆除。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 重大
民生工程项目拆迁安置， 符合土地利用
规划和城乡规划条件的， 纳入监管。

（据广东人民城管）

汕头对 8 类违法建设将坚决予以拆除

天河区一智能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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